
表的要求

表格用三线表，两端开口，不用纵线，栏头左上角不用斜线。纵

表头是纵向排列的对表格各行单元格内容进行概括和提示的栏目，横

表头是横向排列的对表格各列单元格内容进行概括和提示的栏目。表

的编排一般是内容和测试项目由左向右横读，数据依序竖读。表中各

栏标明标目词，参数栏的标目词一般为量或测试项目及其单位。表内

数据要求同一指标有效位数一致。表题及标目词均用中文表示，不用

英文。表号与表题之间间隔一个中文字符，表题连同表号置于表的上

方，表注置于表的下方，并以句号“。”结尾；表头中量和单位的标

注形式应为“量的名称或符号/单位符号”。少于 9 个数据不用表，

可用文字叙述。

若表中所有参数的单位相同，单位可标注在表的右上方（表题的

下一行），单位前不加斜线“/”；若各栏参数的单位不同，则应将

单位前加“/”，标注在各栏目词后，标目词和单位之间如需换行，

“/”放到上一行的行尾；表中不设“备注”栏；表内不宜用“同上”

“同左”等类词，应一律填入具体数字（包括“0”）或文字；表内

“空白”代表无此项，若用符号“—”代表“未测”或“未发现”，

应在表格下方以表注的形式体现；表中的未检出如果需要用缩写表示，

则统一用“ND”；统计表中应列出样本数；平方和（ss）、自由度（f）、

均方差（Ms）在表中均用中文表示；表和图之间不能用“下同”；表



中某些行与上面各行表述内容不同时，需在该行上方加入辅助线。如

下示例：

表中如有均值加减标准差（ sx  ）一定要标明样本量。即在表题

后面加括号“（）”，括号中注明“（ sx  ，n=样本量）”。

以人为观察对象，不用“n”表示，用“例数”表示；按伦理规

范要求，表中如果涉及动物数，则标目词用“动物数”，不用“n”，

如下示例：



动物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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